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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退税业务解析

高允斌■

摘 要：全行业试行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退税，是2019年增值税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纳税人必须符合留
抵税额退税的前提条件，即符合增量留抵税额的计算规则和自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

策时，才可申请退税。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以增量留抵税额为基础，且有60%的比例限制。另外，要注意准确处

理好其与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出口退税及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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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深

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

公告2019年第39号，下称39号公告）规定，自2019年4月1

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所谓的留抵税额，

可简单理解为当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所产生的未能抵扣

的进项税额。产生留抵税额的原因主要有企业建设期的大规

模投资、服务行业的集中采购（进项抵扣的税率较高而适用的

销项税率较低）等。进项税额指的是纳税人在购进货物、无形

资产或者不动产等时支付的增值税额，它对应于销售方的销

项税额，在销售方已就此履行纳税义务后，如果采购方一直不

能消化抵扣进项税额，就产生了阶段性的国家占用企业资金

甚至纳税人重复纳税的问题。对纳税人适时退还留抵税额，则

既可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又能实实在在地起到减税效果。为

保证该项政策的顺利实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办理增

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20号 ，下称20号公告）。

回溯既往，我国曾经在特定行业试行过类似的退税办法，

相关政策散见于《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退还集成电路企

业采购设备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通知》（财税[2011]107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型客机和新支线飞机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6]141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利用

石脑油和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产品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17号）等。而最近一次较大规模的留抵退税政策，

则是《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

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0号）规定的针对装备

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等特定对象

的留抵退税。39号公告的发布，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

度扩大到所有企业，且没有设定期限，即拟作为一项长效制度，

在我国增值税制度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留抵税额退税的条件

纳税人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方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1.符合增量留抵税额的计算规则。自2019年4月税款所属

期起，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

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所谓

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2019年3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

额。从统计学的角度看，这属于一个定基比较的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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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某企业2019年3月底存量留抵税额为50万元，当年

4月底留抵税额42万元，5月份到10月份的留抵税额分别为60

万元、55万元、80万元、70万元、90万元和120万元。

从中可以看出，4月底虽然有留抵税额，但无增量，应予

以排除。5月份到10月份连续6个月的留抵税额均大于3月底

的留抵税额，且10月底的留抵税额比3月底的留抵税额增加

70万元，超过了50万元，因此符合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

条件。

例中如果有任一月份的留抵税额小于等于50万元，都不

符合规定的留抵退税条件。如果连续6个月有增量留抵税额，

但是，在最后的10月底的留抵税额增量小于50万元，同样不

符合规定条件。所以，纳税人应该对该项政策实施后的进项税

额抵扣凭证的认证、申报进行合理筹划，以满足形成退税的必

要条件。

此外，39号公告还规定，有关“连续六个月”的期间不得

重复计算。例1中，在10月份成功申请退还留抵税额后，必须

从当年11月份起重新观察、计算是否又发生连续六个月增量

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

假定11月份留抵税额为130万元，虽然超过了3月份的留抵税

额50万元，但因为11月份不可以与之前的月份连续计算，因

此，11月份不可申请留抵税额退税。

自2019年4月1日起，39号公告中还出台实施两项新政

策，需要注意其与计算留抵税额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政策是：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

的进项税额不再分2年抵扣。此前按照上述规定尚未抵扣完毕

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2019年4月税款所属期起从销项税

额中一次性抵扣。那么，一次性转入的待抵扣部分的不动产进

项税额，在当期形成留抵税额的，可否用于计算增量留抵税额

呢？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政策解读中是可以的。

39号公告中还规定了一个过渡性政策：自2019年4月1

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

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请注意，这个

加计抵减政策是直接抵减纳税人的应纳增值税额，它不是通过

增加进项税额方式来减税的，所以，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

加计10%的金额不得用于计算增量留抵税额。

2.对纳税人税法遵从的规定。上述文件中要求纳税人的纳

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者B级；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

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申请退税前

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的。

3.纳税人自2019年 4月 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

返（退）政策。也就是说，纳税人必须在享受增值税即征即

退、先征后返（退）政策与留抵税额退税之间作出取舍。因

为纳税人获得了留抵税额退税，则进项税额留抵数减少，未

来应交增值税增加，如果再享受一次即征即退、先征后返

（退）政策，就产生了重复退税。从税收筹划的角度看，留抵

退税是“时间性差异”，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是“永

久性差异”。所以纳税人在两者之间还是以选择后者为宜，

除非是进项留抵金额过大，以致于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

（退）政策遥遥无期的，则可放弃这些减税政策，转而申请留

抵税额退税。

二、留抵税额退税的计算

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按照下述公式

计算：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

例×60%

对此，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允许退还的只是以增量留抵税额为基础，而不是全

部留抵税额。在例1中，即为70万元，而不是120万元。

第二，必须搞清楚“进项构成比例”这个概念。在39号公

告中将其定义为2019年4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

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

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

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计算这个比例的分子、分母

指标区别在于，分母是大于等于分子数的，分子中仅为规定的

三类凭证上已抵扣的进项税额，而分母包括了同期全部已抵扣

进项税额，除了分子上的三类凭证外，还有依据农产品收购发

票、旅客运输票据（如电子普通发票、飞机票等）等按规定抵

扣的进项税额。

不过，笔者认为该进项构成比例的计算方法仍有值得商榷

之处。目前的政策是要求纳税人统计从2019年4月直至申请退

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的分子、分母的相应数据：首先会加大纳

税人的管理成本。试想，如果一家公司在2020年10月份符合

退税条件，则要将2019年4月直至2020年10月的所有进项税

额抵扣数分类统计出来。而如果它在2021年11月份又符合退

税条件，又要将2019年4月直至2021年11月的所有进项税额

抵扣数分类统计出来，并非易事。其次，这种计算方法未必科

学，因为能够申请留抵税额退税的，必须是连续六个月的指标

符合规定条件，也就是说，增量留抵税额的形成主要是在这六

个月内发生的，可以依据这六个月相关指标进行计算，而不必

永远从2019年4月起始的数据计算，况且，如果之前已有连续

六个月符合条件而申请过留抵税额退税，相当于做过一次“清

税”，在下一次申请留抵税额退税时，更没有必要将从2019年4

月起始的数据加入分子、分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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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还有一个60%的比例限

制，这主要是考虑到财政的承受能力。

例2：承例1，假定该公司2019年5月~10月凭增值税专

用发票抵扣进项450万元，凭旅客运输票据、农产品收购发票

等抵扣进项50万元。

11月份纳税申报期内，该公司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

还留抵税额为：70×[450/（450＋50）]×60%=37.8（万元）。

如果该企业收到了37.8万元退税款，则该企业10月底的

留抵税额就应从120万元调减为82.2万元（120 － 37.8）。此后，

纳税人应将11月份作为起始月，再往后连续计算6个月的增量

留抵税额的情况，如再次满足退税条件，可继续按规定申请留

抵退税。

三、增量留抵退税与出口退税的关系

增量留抵退税与出口退税退还的都是纳税人的进项税额，

所以这两个政策可以有条件地兼容。39号公告规定，纳税人出

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办理

免抵退税后，仍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

额；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相关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也就是说，只有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出口业务（通常是生产企

业），才能申请留抵退税。

20号公告规定，纳税人在同一申报期既申报免抵退税又

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或者在纳税人申请办理留抵退税时存在

尚未经税务机关核准的免抵退税应退税额的，应待税务机关核

准免抵退税应退税额后，按最近一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

般纳税人适用）》期末留抵税额，扣减税务机关核准的免抵退

税应退税额后的余额确定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

税务机关核准的免抵退税应退税额，是指税务机关当期

已核准，但纳税人尚未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

用）》第15栏“免、抵、退应退税额”中填报的免抵退税应退

税额。

例3 ：某企业于2019年某月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请办

理留抵退税，在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时，“一般项目”中的

当月销项税额为0，进项税额为100万元，上期留抵税额为

139万元，无进项转出等其他事项，因申报免抵退税尚未经

税务局核准，故第15栏“免、抵、退应退税额”填0，故表中

“期末留抵税额”为239万元。纳税人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

请办理留抵退税时，必须是先办理免抵退税，再办理留抵退

税。假定主管税务局核准出口退税121万元，则该企业的留

抵税额调整为118万元（239 － 121），应据此判断是否符合

增量留抵退税的条件并计算应退税额。同时，纳税人应注意

税务机关是否会要求按调整后的数据重新提交《退（抵）税

申请表》。

由于纳税人申请增量留抵退税后，如果纳税人存在税

收风险疑点等而会导致税务机关核准留抵退税工作的暂停，

因此，留抵退税的最终获准可能会有时间上的延迟。为此，

20号公告还规定，在纳税人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和免抵退

税申报后、税务机关核准其免抵退税应退税额前，核准其前

期留抵退税的，以最近一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

人适用）》期末留抵税额，扣减税务机关核准的留抵退税额

后的余额，计算当期免抵退税应退税额和免抵税额。

税务机关核准的留抵退税额，是指税务机关当期已核

准，但纳税人尚未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

期进项税额明细）》第22栏“上期留抵税额退税”填报的留抵

退税额。

例4：某企业于2019年某月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和免抵

退税申报，“一般项目”中的当月销项税额为0，进项税额为

100万元，上期留抵税额为139万元。税务机关在核准其当月免

抵退税应退税额前，核准了其前期留抵退税30万元。那么，在

计算该纳税人当期免抵退税应退税额和免抵税额时，进项税额

的金额应还原为209万元（100＋139 － 30）。

需要说明的是，这与前面所说的必须先办理免抵退税再

办理留抵退税并不矛盾。因为这个先后顺序针对的是纳税人

在同一纳税期间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情

形，而例4中，纳税人申请办理留抵退税在先，申报免抵退税

在后。

四、正确计算留抵退税后的应交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在退还纳税人留抵的进项税额后，如果纳税人产生了销

项税额及应交增值税，则原先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转变成应

交增值税，依据当期缴纳的增值税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会相应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城市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

地方教育附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80号）规定：对实行

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允许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征）依据中扣除退还的

增值税税额。

例5：承例1、例2，假定该企业在2019年11月份产生销

项税额110万元，当月无新增进项税额，则当月应交增值税为

27.8万元（110 － 82.2）。当月应交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计税依据为0，该企业可以从当月应交增值税为27.8万元

中扣除前面已退还留抵退税37.8万元中的27.8万元，未扣除完

的部分可向后结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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